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关于征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评标专家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

按照河北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评标专家专项清理工作方案》（冀数政［2024］36号）及保定市行政审批局《关于转发省数政局等七部门印发〈开展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评标专家专项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县正在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评标专家专项清理工作。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评标专家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凡发现评标专家违反《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评标专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河北省评标专家和统一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河北省评标专家不良行为评价及动态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的，均可向县行政审批局进行举报。
      一、专家信息和材料弄虚作假
1.个人基本信息或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职称证书、注册类执业资格证书和单位证明或退休证明）弄虚作假。
2.评标申报专业与职称、执业资格、从业经历不匹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3.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
4.因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受过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
5.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6.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专家评标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1.应当回避而不回避。
2.在评审时故意擅离职守，违规传递评标评审信息或进行非正常业务性沟通。
3.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或无正当理由随意否决投标，或者敷衍塞责随意评标。
4.记录、复制或带走任何评标资料的。
5.未按规定存放个人物品，将通讯工具、移动存储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等带入封闭评标区。
6.确认参加评标，但无故缺席且未在规定时间内请假。7.委托（除招标人依法委托外）、顶替他人参加评标。
8.就评标内容私下交流、传递信息、影响或干扰他人独立评审。
9.在评标过程中，存在敷衍应付，照搬照抄其他评委意见或结论。
10.在评标过程中，评分畸高、畸低或与其他评委结论存在明显偏差，且无法给出合理书面解释。
11.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接受任何单位、个人明示暗示提出的倾向或排斥特定投标人要求。
12.私下接触投标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收受投标人、中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13.违规打探项目信息，组织或参与围标串标。
14.组建或加入微信、QQ等网络通讯群组违规交流、获取项目信息，组织相关利害关系人围标串标。
15.评标结果公示前，泄露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评标项目情况、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情况、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和评标结果。
[bookmark: _GoBack]16.主动透露或泄露在评标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以及与评标评审有关情况。
17.在合法的评标劳务费之外额外索取、接受酬劳。
18.无正当理由不配合招标人依法组织的中标候选人履约能力审查或异议处理工作。
19.不配合行政监督部门投诉处理、监督、检查工作。
20.违规泄露招标、投标、评标活动信息。
21.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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